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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茲提述中國龍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業績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刊發之公佈（「業績公佈」）。

刊發本公佈旨在澄清業績公佈之若干資料，詳情如下：

1) 第12頁所述�重叉車及壓路機於二零一三年之銷售應分別為人民幣461,974元及人民
幣56,772元，及第12頁所述�重叉車及壓路機於二零一二年之銷售應分別為人民幣
422,180元及人民幣71,997元。因此，業績公佈附註3「按產品及融資租約利息收入劃
分的工程機械銷售分析」一節應修訂如下：

以下為按產品及融資租約利息收入劃分的工程機械銷售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銷售工程機械：
輪式裝載機 2,914,068 65.1 3,208,078 67.9
挖掘機 566,482 12.7 530,229 11.2
�重叉車 461,974 10.3 422,180 9.0
壓路機 56,772 1.3 71,997 1.5
零件 443,828 9.9 429,861 9.1

小計 4,443,124 99.3 4,662,345 98.7
融資租約利息收入 30,956 0.7 61,207 1.3

合計 4,474,080 100 4,723,55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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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2) 業績公佈第19頁「中期股息」一節應修訂如下：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幣零仙）。」

而非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幣零仙）。」

除上述�外，業績公佈所載所有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龍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新炎

香�，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新炎先生、邱德波先生、陳超先生、羅健如先生、
鄭可文先生、尹昆侖先生及林鍾明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倪銀英女士；以及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龍清先生、錢世政博士、金志國先生及吳建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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